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阿泰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主办券商”）作为湖北阿

泰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阿泰克”）主办券商，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

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内容要求，对公司拟

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就此出具专项

意见，专项意见内容如下： 

一、挂牌公司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是否确因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导致无法及时编制年报或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等。 

公司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属于本次疫情重灾区。公司于 2020 年 3 月下旬才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后公司积极与负责年报审计工作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中兴华”）沟通并持续评估审计工作的进度，

会计师于 2020 年 4 月初将大部分询证函寄出，但公司存在部分国外客户，由于

境外疫情于近期集中爆发，相关境外询证函不能寄发，采取替代程序严重加大会

计师的工作量，部分财务数据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加之全国各地复工都有所延迟，

会计师各项审计工作及编制工作完成时间比原计划滞后。因此，会计师预计审计

工作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4 月底至 2020 年 5 月中旬，考虑审计报告初稿确定后

仍需给主办券商及公司留出足够时间对报告初稿进行复核并编制年报，因此公司

预计年报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综上，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原因确系受疫情影响，导致

无法及时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工作。 

二、挂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涉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应说明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具体原因、审计工作开始时间等情况。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及审计工作开始时间 



公司原会计师事务所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

同”），致同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的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因。2019 年，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致同不再担任公司审计

机构。201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决定改聘请中兴华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由中兴华负责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等业务。2019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已对公司进行了预审，实施了必要的风险评估和质量控制

工作。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4 日 

经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

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是否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是 

事务所简介：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批准，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

的会计、资产评估、财税和工程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 

三、挂牌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挂牌公司为尽快披露经审计



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预计完成年报审计、编制和披露的时间。 

截至本专项意见出具之日，中兴华已将大部分询证函寄出，但公司存在部分

国外客户，由于境外疫情于近期集中爆发，相关境外询证函不能寄发，采取替代

程序严重加大会计师的工作量，部分财务数据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审计受限科目

主要为：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固定资产，影响程度较为严重。 

公司为尽快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已加派人员配合会计师审计工作，并提前

编制年度报告非财务部分内容，预计完成年报审计时间最晚为 2020年 5月中旬，

年报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四、主办券商在督导挂牌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已履行的工作程序以

及相关具体的督导情况。 

东吴证券在督导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已履行的工作程序及督导情况

如下： 

（一）及时转达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19 年年报

编制工作的最新通知，对公司的年报披露工作要点进行远程培训； 

（二）访谈公司、会计师，了解公司复工情况及年报审计工作进展情况，核

实公司确因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无法及时编制年报或完成财务会计

报告审计等； 

（三）取得公司提供的 2019 年 1-12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了解公司主要

会计数据、收入利润情况、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重大变动情况。经审阅，初步判

断公司主要会计数据无重大错报，会计核算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无重大波动； 

（四）督促公司及时发布延期披露年度报告的临时公告，并召开董事会审议

相关事项，督促会计师出具相关专项意见。截至本专项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及会

计师已履行相关程序。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阿泰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之签署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0日 


